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章程修訂 

一、修訂條文 109 年 09 月 28 日 

修訂內容 修訂原因 

文宣規章－第三章、會議記錄 因應電子化的時代，將手
抄替換成開會時錄音及電
子檔，錄音可以確保會議
內容的正確性，而電子檔
可以提高會議記錄的效
率。 

 
更
正
前 

第六條  會議紀錄應在會議後，立即予以會議主
席過目及確認。 

第七條 會議記錄在會議當天完成手稿。 

第八條 會議記錄應在會議後三天內以公告的方 

式將電子檔張貼至社團供全體工作人員瀏覽。 

 

 
更
正
後 

第六條 會議紀錄應在會議時錄音存檔，立即予 

以會議主席過目及確認。 

第七條 會議記錄在會議當天完成電子檔。 

第八條 會議記錄應在會議後三天內以公告的方 

式將電子檔張貼至社團供全體工作人員瀏覽，並

將錄音檔保存於雲端及硬碟。 

 

 

根據組織章程第九章 章程修訂 第 18 條後段 系員大會經過以下程序之一後即可修改章程， 

一、經系會員五分之一出席，出席人數達四分之三同意。 

二、 由出席會員四分之三同意加上書面聯署會員人數同意使得修訂之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
